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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竞赛规程 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一、竞赛日期和地点 

日期：2023 年 9月，具体待定 

地点：待定 

二、参赛人员 

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 

三、竞赛项目和参赛年龄 

（一）青少年组 

1．个人项目 

竞赛项目：一级规定（圈、棒、纱巾球） 

参赛年龄：A 组:2000 年 1 月 1 日-2007 年 12 月 31 日； 

          B 组:2008 年 1 月 1 日-2010 年 12 月 31 日； 

          C 组:2011 年 1 月 1 日-2014 年 12 月 31 日。 

2．集体项目 

竞赛项目：一级规定（3 球 2绳）、5 人徒手 

参赛年龄：A 组:2000 年 1 月 1 日-2007 年 12 月 31 日； 

          B 组:2008 年 1 月 1 日-2010 年 12 月 31 日； 

          C 组:2011 年 1 月 1 日-2014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精英组 

1．个人项目 

竞赛项目：一级规定（圈、棒、纱巾球） 

参赛年龄：甲组:2000 年 1 月 1日-2007 年 12 月 31 日； 

          乙组:2008年 1月 1日-2010年 12月 31日； 

          丙组:2011年 1月 1日-2014年 12月 31日。 

2．集体项目 

竞赛项目：一级规定（3 球 2绳）、5 人徒手 

参赛年龄：甲组:2000 年 1 月 1日-2007 年 12 月 31 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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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乙组:2008年 1月 1日-2010年 12月 31日； 

          丙组:2011年 1月 1日-2014年 12月 31日。 

四、参赛办法 

（一）参赛资格 

1．近两年（2022-2023 年）曾获得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

锦标赛少年组、青少年组的个人全能前 16 名或集体全能前 8

名的运动员，不可报名青少年组个人和集体项目的 A、B、C

组的比赛。  

2．青少年组集体项目中，最多可报 2 名曾获得一级及

以上等级称号的运动员。  

3．根据年龄组划分，凡符合报名条件的运动员均可报

精英组。  

4．青少年组、精英组不可兼报。 

（二）参加人数 

1．青少年组和精英组的个人/集体项目运动员报名参赛

工作，采取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艺术体操项目主管部

门选派的方式进行。其中，青少年组可选派参赛个人/集体

项目运动员名额分配情况见附件 1，精英组各年龄组报名名

额不限。 

2．各队各年龄组可报名运动员、教练员、领队和医生

人数情况见下表。 

队内 

职务 

个人项目（人） 集体 

项目

（人） 

每队各职务 

可报名人数

上限（人） 
报名运动员

1 名 

报名运动员

2-3 名 

报名运动员

4-5 名 

报名运动员

6 名及以上 

运动员

(年龄组) 
1 2-3 4-5 6 5 / 

教练员 

(年龄组) 
须报 1 1 1-2 1-3 1 最多 6 

领队 

(队) 
0 1 1 1 1 最多 1 

队医 

(队) 
1 1 最多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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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参赛运动员更换 

1．比赛报名截止后，参赛名单公示前，如运动员因伤

病不能参加比赛，须以书面形式报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并出具

有关省市二甲或更高等级医院开具的医疗证明，经批准后，

方可申请办理运动员的退赛/更换手续，替换上来的运动员

需符合报名要求；参赛名单公示后，只得由已报名运动员进

行替换。 

2．赛前 24 小时，如运动员突发伤病不能参加比赛，须

在赛前以书面形式向组委会提交申请，并出具经体育总局体

操中心/组委会认定的医生（医疗机构）开具/核实的医疗证

明/报告，经批准后，方可申请办理运动员的退赛/更换手续。

替换上来的运动员须为已报名运动员，并按照被替换运动员

抽取的出场顺序完成被替换运动员所报的所有项目的比赛。 

3．赛前不足 24 小时，如因运动员突发伤病不能参加比

赛，须以书面形式向组委会提交申请并出具经体育总局体操

中心/组委会认定的医生（医疗机构）开具/核实的医疗证明

/报告，经批准后，方可申请办理运动员的退赛/更换手续。

替换上来的运动员须为已报名运动员，并完成被替换运动员

所报的所有项目的比赛，且按照被替换运动员抽取的出场顺

序进行比赛。比赛正式开始后，不再接受运动员更换。 

（四）随队医生名额不允许其他人员占用，应在报名时

通过报名系统提交医师执业证书或按摩师证书原件扫描件，

否则无法完成报名。 

（五）报名参赛单位的领队、教练员、队医和随队人员，

须已通过 2023 年全国体操类项目比赛参赛人员准入考试，

否则无法完成报名。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 

五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青少年组：进行全能赛。 

个人项目：进行 3 个项目的比赛。以 3项得分相加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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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，成绩优者名次列前，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。  

集体项目：进行 2 个项目的比赛。以 2项得分相加计算

成绩，成绩优者名次列前，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。 

（二）精英组：进行全能赛。 

个人项目：进行 3 个项目的比赛。以 3项得分相加计算

成绩，成绩优者名次列前，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。  

集体项目：进行 2 个项目的比赛。以 2项得分相加计算

成绩，成绩优者名次列前，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。 

（三）比赛执行国际体联颁发的《2022-2024 艺术体操

评分规则》和中国体操协会颁发的《2018 版艺术体操运动员

技术等级规定动作》、《2023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青

少年组和精英组集体项目5人徒手成套动作规定》（附件2）。 

六、录取名次与奖励 

（一）报名不足 2 个(含)运动员/集体队伍的比赛项目

将取消设项；报名 3-4 个运动员/集体队伍的比赛项目，减 1

录取；报名 5 个及以上运动员/集体队伍的比赛项目，按照

实际人/队数录取。为前 3名的运动员/集体队伍颁发奖牌和

证书，为第 4-8 名的运动员/集体队伍颁发证书。 

（二）个人全能：青少年组、精英组各年龄组分别录取

前 8 名。 

（三）集体全能：青少年组、精英组各年龄组分别录取

前 8 名。 

（四）青少年组设“艺体之星人气奖”和“艺术表现

奖”，A、B、C 组个人项目各评选 1 名运动员，集体项目各

评选 1支集体队伍。评选办法另行通知。 

（五）精英组设“艺体之星人气奖”和“艺术表现奖”，

甲、乙、丙组个人项目各评选 1名运动员，集体项目各评选

1 支集体队伍。评选办法另行通知。 

七、仲裁和裁判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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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委员会及裁判员的职责和管理按照《全国艺术体操

裁判员选派与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、《2023 年全国艺术体

操比赛裁判员管理办法（试行版）》规定执行。 

八、报名 

（一）须按照补充通知规定，通过全国艺术体操竞赛报

名系统统一报名。 

（二）未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参赛运动员须在全国艺

术体操竞赛报名系统中提交身份证明原件扫描件。 

（三）保险：参赛运动员须购买保险方可参赛。具体事

项如下： 

保险时间：至少须包含比赛及往返路程时间区间，一般

建议为 2023 年 1月 1 日-12 月 31 日。 

保险范围：能保障被保险人参加比赛及往返路程时间区

间内，或将出现的意外伤害事故和突发急性病事故。 

（四）每个参赛单位及参赛运动员须签署《2023 年全国

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免责声明》和《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

承诺书》。 

（五）其他未尽事宜详见赛前发布的《补充通知》。 

九、报到 

各运动队按赛前发布的《补充通知》要求报到，同时提

交保险及免责声明、承诺书纸质版、音乐 CD 盘等材料，逾

期未交将取消比赛资格。 

十、其它 

参赛队伍比赛服和领奖服的有关问题，参照以下原则执

行： 

（一）参赛队伍比赛服相关规定及处罚办法参照国际体

联《2022-2024 艺术体操评分规则》。 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比赛服和领奖服需展示队伍名称标识，

标识须大于 30cm
2
。比赛服至少出现一次队伍名称标识，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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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位置无限制，标识不得显示运动员姓名。标识以徽章、缝

制或其它安全、保险的方式在比赛服展示。 

（三）获奖队伍须着统一的运动队套服领奖。 

十一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

（一）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

救援和保障机构。 

（二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

责。 

（三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

话，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。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

援人员进行培训。 

（四）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，重要信

息要随时报告。 

十二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十三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。 

 

附件：1.2023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青少年组 

      可选派参赛个人/集体项目运动员名额分配情况 

 2.2023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青少年组 

   和精英组集体项目 5人徒手成套动作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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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2023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青少年组 

可选派参赛个人/集体项目运动员名额分配情况 
 

备注：名额分配依据各省(区、市)报名参赛 2020 和 2022 年全国青少年锦标

赛及获得比赛前八名名次的情况。同时，对未参加上述比赛的省份分配一定

报名名额。 
 

序号 省(区、市) 个人项目(人) 集体项目(支) 

1 北京 43 10 

2 天津 13 2 

3 河北 41 5 

4 山西 1 1 

5 内蒙古 1 1 

6 辽宁 8 2 

7 吉林 1 1 

8 黑龙江 1 1 

9 上海 8 1 

10 江苏 5 1 

11 浙江 36 4 

12 安徽 1 1 

13 福建 3 1 

14 江西 1 1 

15 山东 20 4 

16 河南 11 3 

17 湖北 1 1 

18 湖南 1 1 

19 广东 17 6 

20 广西 5 1 

21 海南 1 1 

22 重庆 8 4 

23 四川 27 12 

24 贵州 1 1 

25 云南 1 1 

26 西藏 1 1 

27 陕西 15 9 

28 甘肃 1 1 

29 青海 1 1 

30 宁夏 1 1 

31 新疆 1 1 

32 香港 1 1 

33 澳门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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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2023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青少年组和 

精英组集体项目 5 人徒手成套动作规定 
 

一、成套时间 

1＇20〞- 1＇30〞 

二、成套难度（D）构成 

难度构成 

身体难度（DB） 

至少 3 个，最多 4 个 

按照完成顺序 

协作难度（DC） 

按照完成顺序 

 

最少 3 个，最多 5 个 

CC 至少 1 个 

CR 至少 1 个 

CL 至少 1 个 

特殊要求 

身体难度动作组： 

跳/跃 最少 1 个 

平衡 最少 1 个 

转体 最少 1 个 

全身波浪： 

（W） 

至少 2 个 

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（R） 

最多 1 个，最高 0.5 分 

 

注： 

1.CC指所有5名运动员全部参与通过身体关联而形成的

一个协作动作，可以由 1 名运动员连续完成至少 3 次相同的

动作，或由几名运动员连续完成至少 3次相同的动作；CC 也

可以由 5名运动员通过相互联系创建一个清晰且固定的结构，

并展示这个形状和图像 1 秒钟。成套的开始或结束姿势不被

认为是 CC。 

2.CR 指所有 5 名运动员参与的一个协作动作中，完成带

有动力性旋转动作的运动员，须从同伴的上方、下方或中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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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。 

3.除上述规定以外，难度评分依据 2022-2024 艺术体操

评分规则执行。 

三、成套艺术(A)要求 

序号 类型 数量 分值 备注 

1 舞步组合 S 至少 2个 0.5 分/个  

2 动力性变化 至少 1个 0.3 分/个  

3 身体效果 至少 2个 0.3 分/个  

4 集体合作 
同步、轮唱、对比、合唱， 

每种至少 1个（非难度动作） 
0.3 分/种  

5 队形 至少 6个 不足 6个，扣 0.3 分  

注：除上述规定以外，艺术评分依据 2022-2024 艺术体

操评分规则执行。 

四、成套完成(E)要求 

执行 2022-2024 艺术体操评分规则。 

 

 

 

体育总局体操中心 

2023 年 4 月 24 日 

 
 


